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2021/22 學年填寫貸款文件指南  

（此指南只作參考用途。學生除應細閱承諾書外，亦須一併閱讀「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2021/22 學年提供資助通知書」。彌償人

除應細閱彌償契據外，亦須一併閱讀由接受貸款的學生簽立的承諾書和「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2021/22 學年提供資助通知書」。

學資處可全權決定貸款文件是否填妥。如學資處認為貸款文件未有填妥，絕對有權決定不予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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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一般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A1. 本承諾書為法律文件 ，所有內容必須完整及清晰

列印 ，如有漏印 、模糊 、塗污或擅自修改的情況

皆不獲接納。 

A2. 本承諾書須由接受貸款的學生在見證人面前填

寫及簽署 。整份承諾書須以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

填寫（使用可擦式原子筆填寫的文件將不獲接

納）；不可使用塗改液或塗改帶修改承諾書。 

A3. 整套貸款文件須在承諾書簽立後的 30 個曆日內

遞交。如有修改，申請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A4. 申請人應按其香港身份證所示填寫中英文姓名

（如適用）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如有修改 ，申請

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A5. 填寫的貸款金額必須相等於或低於獲批核的金

額。如有修改，申請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A6. 學生簽署如有修改 ，申請人須刪去錯誤的簽名 ，

並在旁加簽 2 個正確的簽名以： 
（一）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及 
（二）提供正確的簽名。 

A7. 見證人應按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所示填寫

中英文姓名 （如適用）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如有

修改，見證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A8. 見證人簽署如有修改，見證人須刪去錯誤的簽

名，並在旁加簽 2 個正確的簽名以： 
（一）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及 
（二）提供正確的簽名。 

A9. 承諾書左下方的文件編號為 SFO 264 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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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錯誤填寫範例

  

不獲接納的理由 

 
B1. 承諾書的部分內容被塗污，以致有關內容並非

完整及清晰。 

B2. 學生中文姓名有修改，但欠申請人加簽作實。 

B3. 學生英文姓名有重筆，但欠申請人加簽作實。 

B4. 學生香港身份證號碼曾被塗改帶修改。 

B5. 使用可擦式原子筆填寫貸款金額，以致已填寫

的資料容易被擦去。 

B6. 學生簽署有修改，但申請人只在旁加簽 1 個簽

名，只能視作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而未有提供

正確的簽名。 

B7. 見證人中文姓名有修改，但並非由見證人加簽

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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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正確改正範例

 

 

正確改正方法 
 
C1. 若承諾書上的部分內容不清晰，申請人必須

使用新的承諾書，並在確保承諾書上的全部

內容得以完整及清晰列印後重新填寫整份文

件。 

C2. 學生中文姓名的修改由申請人加簽作實。 

C3. 學生英文姓名的重筆由申請人加簽作實。 

C4. 若使用過塗改液或塗改帶修改承諾書，申請

人必須使用新的承諾書並重新填寫整份文

件。 

C5. 承諾書須以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填寫，使用

可擦式原子筆填寫的文件將不獲接納。 

C6. 學生簽署的修改由申請人在旁加簽 2 個正確

的簽名以： 
（一）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及 
（二）提供正確的簽名。 

C7. 見證人中文姓名的修改由見證人加簽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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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契據–一般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D1. 本彌償契據為法律文件 ，所有內容必須完整及

清晰列印 ，如有漏印 、模糊 、塗污或擅自修改

的情況皆不獲接納。 

D2. 本彌償契據須由彌償人在見證人面前填寫及

簽署 。整份彌償契據須以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

填寫（使用可擦式原子筆填寫的文件將不獲接

納）；不可使用塗改液或塗改帶修改彌償契據。 

D3. 填寫的資料必須與承諾書上的資料相同 。如有

修改，彌償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D4. 填寫的日期須與承諾書簽立的日期相同或較

後，整套貸款文件須在承諾書簽立後的 30 個

曆日內遞交 。如有修改，彌償人須在旁加簽作

實。 

D5. 彌償人應按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所示填

寫中英文姓名 （如適用）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號碼 。如有修改，彌償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D6. 彌償人簽署如有修改，彌償人須刪去錯誤的簽

名，並在旁加簽 2 個正確的簽名以： 
（一）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及 
（二）提供正確的簽名。 

D7. 見證人應按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所示填

寫中英文姓名 （如適用）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號碼 。如有修改，見證人須在旁加簽作實。  

D8. 見證人簽署如有修改，見證人須刪去錯誤的簽

名，並在旁加簽 2 個正確的簽名以： 
（一）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及 
（二）提供正確的簽名。 

D9. 彌償契據左下方的文件編號為 SFO 265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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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契據–錯誤填寫範例

 

 

不獲接納的理由 
 
E1. 貸款金額有修改，但欠彌償人加簽作實。 

E2. 彌償契據的部分內容被塗污，以致有關內容

並非完整及清晰。 

E3. 彌償人中文姓名有修改，但欠彌償人加簽作

實。 

E4. 彌償人英文姓名有重筆，但欠彌償人加簽作

實。 

E5. 彌償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曾被塗改

液修改。 

E6. 使用可擦式原子筆填寫彌償人與學生的關

係，以致已填寫的資料容易被檫去。 

E7. 彌償人簽署有修改，但彌償人只在旁加簽 1
個簽名，只能視作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而未

有提供正確的簽名。 

E8. 見證人中文姓名有修改，但並非由見證人加

簽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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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契據–正確改正範例   

  

正確改正方法 
 
F1. 貸款金額的修改由彌償人加簽作實。 

F2. 若彌償契據上的部分內容不清晰，彌償人必須

使用新的彌償契據，並在確保彌償契據上的全

部內容得以完整及清晰列印後重新填寫整份

文件。 

F3. 彌償人中文姓名的修改由彌償人加簽作實。 

F4. 彌償人英文姓名的重筆由彌償人加簽作實。 

F5. 若使用過塗改液或塗改帶修改彌償契據，彌償

人必須使用新的彌償契據並重新填寫整份文

件。 

F6. 彌償契據須以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填寫，使用

可擦式原子筆填寫的文件將不獲接納。 

F7. 彌償人簽署的修改由彌償人在旁加簽 2 個正

確的簽名以： 
（一）確認刪除錯誤的簽名；及 
（二）提供正確的簽名。 

F8. 見證人中文姓名的修改由見證人加簽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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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影印本–一般注意事項 
  

 

身份證影印本樣本 

 

 

 
注意事項 

 

G1. 每張身份證須分別用底面空白的 A4 白紙影印。以電腦掃描的副本、使用圖文傳真機製作的影印本、經放大或

縮小的影印本、影印本的複本、不清晰或不完整的影印本，皆不獲接納； 

 

G2. 破損身份證的影印本將不獲接納；以及 

 

G3. 持證人可於身份證影印本上加上「副本」的字眼，橫跨整個身份證影像，但持證人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出生

日期及居留身份標記等資料應清晰可見及不能被遮蓋。加上其他字眼的身份證影印本將不獲接納。 

 

 
 

 


